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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元集团”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北元集团在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北元集团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124号《关于核准陕西

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批准，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 361,111,112股，发行价格 10.17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367,250.00万元，

扣除承销及未支付部分保荐费人民币 21,547.07万元（含增值税）后，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345,702.94 万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本次股票发行费用 23,250.93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43,999.07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出具《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20）0046号）。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各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存款及现金管理利

息收入 42,046.64万元，累计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119,285.74万元，累计支付发行

费用 1,704.01万元，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260,000.00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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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开户银行

累计收到的存

款利息收入

本年已投入募

投项目金额

累计投入募投

项目金额

累计支付发行

费用及其他

用于现金管

理的金额

1 中国建设银行神府经

济开发区支行
18,993.94 14,341.39 49,211.49 1,703.77 97,000.00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榆林神木

支行

8,606.59 1.12 61,600.00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榆林神木支行
7,899.06 14.43 0.01 57,800.00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榆林神木支行
5,216.75 0.11 0.11 0.02 38,000.00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神木锦界支行
995.29 1,621.20 7,154.84 0.15 4,000.00

6 中国建设银行神府经

济开发区支行
334.51 493.31 2,903.26 0.06 1,600.00

7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

分行
0.49 60,000.49

合计 42,046.64 16,456.01 119,285.74 1,704.01 260,000.00

注：累计已投入募投项目金额含本期置换前期投入金额。

公司募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的募集资金及存款利息已全部

使用完毕，并于 2021年 6月将募集资金专户-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账户：

61101560062165950000进行注销处理。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除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的募集

资金已使用完毕外，其他募集项目的募集资金均未使用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神府经济开发区

支行
61050169431109008888 4,825.06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榆林神木支行
17430078801300000413 5.47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

林神木支行
55950188000015546 95.19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林神

木支行
110906428010808 56.62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神

木锦界支行
2610091429024910328 9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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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6 中国建设银行神府经济开发区

支行
61050169431109009999 787.19

合计 6,759.83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266,759.83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款 6,759.83万元、现金管理 260,00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陕

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

变更、监督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审批程序，实行专户存储，

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的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并于 2020年 10月 16日前完成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的签订工作。

三、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19,285.74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确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在本次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根据各项目的实际进度，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了募投项

目部分款项。2020年度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

金额合计 965.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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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有效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

筹资金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鉴证报告（希会审字（2020）4603号），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实施置换。

2024年 1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通过银行

承兑汇票方式预先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后续定期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

截至 2025 年末，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银行承兑汇票累计金额为

18,484.72万元。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0年 11月 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和协

议存款等投资产品，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

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将上述现金管理产品全部赎回,

共收回本金 250,000.00万元及现金管理收益 8,784.28万元。

2021年 9月 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继续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

和协议存款等投资产品，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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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将上述现金管理产品全部

赎回，共收回本金 250,000.00万元及现金管理收益 8,492.96万元。

2022年 8月 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继续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

和协议存款等投资产品，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

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公司于 2023年 8月 8日将上述现金管理产品全部赎

回，共收回本金 250,000.00万元及现金管理收益 8,020.89万元。

2023年 8月 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继续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结构性存款、定期

存款和协议存款等投资产品，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

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将上述现金管理产品

全部赎回，共收回本金 250,000.00万元及现金管理收益 7,079.09万元。

2024年 7月 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继续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

和协议存款等投资产品，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

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将上述现金管理产品全部

赎回，共收回本金 250,000.00万元及现金管理收益 6,726.72万元。

2025年 5月 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继续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6 亿元的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结构性存款、定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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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和协议存款等投资产品，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

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

为满足募集资金管理的需要，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

具体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机构 账号

1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神木市支行 352011500000001969

2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神工业区支行 806052401421005620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

资金相关管理制度规定，上述账户将专用于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结算，不会

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在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

及时注销上述账户。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合同签订时间 金额 预计年化收益率

西安银行 大额存单账户

单位大额存单

2025年第二十

四期 5年
2025/6/24 120,000.00 1.8500%

长安银行 存款类产品 季稳年增”产品 2025/6/24 140,000.00 1.8500%

受托方名称 结息周期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已取得收益 是否为关联方

西安银行

存单期限为 60个
月，存单期限内可

随时转让，公司将

在董事会授权的投

资期限届满前转让

赎回

保本保证收益 无 1,177.83 否

长安银行

按季结息，结息日

为每季度末的 21
日

保本保证收益 无 1,377.87 否

（五）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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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或回购本公司股

份并注销的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

括收购资产等）或回购本公司股份并注销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结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

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度，公司对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

部分项目建设内容及部分子项目的投资金额进行变更，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为

16,106.00万元，占总筹资额的比例为 4.68%。本次变更不涉及对智能工厂基础平

台建设项目、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项目名称及募集资金金额总额进行变更，

不涉及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内容

1、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

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于 2018年 3月经神木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备案，

公司作为实施主体拟投入 11,150.00万元。公司 2021年度对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

设项目的部分子项目以及子项目的投资金额进行变更，变更后该项目的建设内容

包括MES系统主体平台、云数据中心项目、工控网络安全项目、三维工厂及配

套项目、智能物流及配套项目、主数据系统建设项目、数据灾备系统建设项目、

全面预算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全面绩效管理系统建设项目、AI运维系统建设项

目、智能服务系统建设项目等项目及其子项目。

2、科技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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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于 2018年 3月经神木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备案，公司

作为实施主体拟投入 4,956.00万元。公司 2021年度对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主

要变更内容为取消原氯化工艺实验室、聚合实验室、树脂成型加工实验室、水处

理实验室、热分析室、制样室、仪器分析室、样品室等建设内容，变更为建设固

废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分析检测中心、化工中试装置及无汞催化剂试验装置并

配套相应的实验仪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履行的程序

上述变更事项已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对智能工

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部分项目建设内容及部分子项目

的投资金额进行变更。

保荐机构已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针对上述变更事项发表专项核查意见，认

为“该事项符合当时有效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系基于自身业务

实际发展需要，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及各募投项目实施计划，经过审

慎研究后进行的合理调整。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上述变更事项已于 2021 年 11月 18 日由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

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不存在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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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

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北元集团 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

范运作》等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北元集团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无异议。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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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度

编制单位：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3,999.0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456.0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6,106.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9,285.7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68%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1)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2）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3)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4)＝(3)-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5)＝

(3)/(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12万吨/年甘氨酸项

目
132,042.50 未进行调整 132,042.50 14,341.39 49,211.49 -82,831.01 37.2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0万吨/年 CPE及 2

万吨/年 CPVC项目
53,000.00 未进行调整 53,000.00 1.12 -52,998.88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00万吨/年中颗粒

真空制盐项目
50,010.57 未进行调整 50,010.57 14.43 -49,996.14 0.0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万吨/年 ADC发

泡剂及配套水合肼

项目

32,840.00 未进行调整 32,840.00 0.11 0.11 -32,839.8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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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基础平台

建设项目

部分子项目变

更，见本公告

中的“四、变

更募投项目的

资金使用情

况”

11,150.00 未进行调整 11,150.00 1,621.20 7,154.84 -3,995.16 64.1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科技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4,956.00 未进行调整 4,956.00 493.31 2,903.26 -2,052.74 58.5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

还银行贷款
60,000.00 未进行调整 60,000.00 60,000.49 0.49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43,999.07 343,999.07 16,456.01 119,285.74 -224,713.3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12万吨/年甘氨酸项目、10万吨/年 CPE及 2万吨/年 CPVC项目、100万吨/年中颗粒真空制盐项目、3万吨/年

ADC 发泡剂及配套水合肼项目资金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差异说明如下：受“双碳”“双控”政策影响，涉及的

项目手续办理周期有所延缓。同时，受全球经济影响，项目产品市场有所变化，公司多次对市场和产品进行考察、

调研及论证。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已成立募投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募投项目调度机制，推进募投项

目实施进度问题解决，积极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和有序落实项目手续，并对市场和产品进行了更深入的调研，讨

论制定合理可行的项目建设计划安排，以保障项目按期开展。

2、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资金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差异说明如下：该项目于 2021年申请建设内容变更，相关

工作有所暂缓。项目建设内容变更后，受经济下行影响，导致中试项目的技术调研受到一定制约，部分子项目受到

设计深度不够、需求和必要性暂时不强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整体进展相对缓慢。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

已加快分析检测中心仪器论证调研选型工作，推进分析检测中心建设，积极调配人员多岗位协同，联动推进装置建

设工作。

3、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资金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差异说明如下：受募投项目整体进度及经济形势影响，

项目部分关键设备订货周期延长，项目未能如期开展。同时，因化工企业的安全级别要求较高，部分关键技术复杂

度高，为保障项目实施质量，在增加现场调研分析环节的基础上，重新规划项目执行路径，适当延长了项目计划实

施时间，导致项目投入相对滞后。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积极与行业领先企业和优秀专家交流合作，制

定详细的优化方案和策略，明确各阶段的目标和责任人，确保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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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5年 5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2万吨/年甘氨酸项目、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科

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完成时间进一步调整为 2027年 6月，将 10万吨/年 CPE及 2万吨/年 CPVC项目、100

万吨/年中颗粒真空制盐项目、3万吨/年 ADC 发泡剂及配套水合肼项目的建设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7年 12月。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积极采取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包括科学合理安排项目实施周期，积极调配

人员、技术等资源；采用多种模式进行交流调研，按照重点任务方式指定专人负责，保障项目的建设推进。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 12月 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965.36万元。就该等募集资金

置换事项，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 12月 9日出具《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希会审字（2020）4603号）。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上述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

自筹资金已全部置换完毕。

2024年 1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通

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预先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后续定期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截至 2025年末，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累计金额为 18,484.72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5年 5月 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继续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6亿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和协议存款等投资产品，单

笔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余额 260,00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投项目尚在建设中，无募投资金结余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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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公司于 2025年 5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12万吨/年甘氨酸项目、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完成时间进一步调整为 2027年 6月，将 10万吨/年 CPE及 2万吨/年 CPVC项目、100万吨

/年中颗粒真空制盐项目、3万吨/年 ADC 发泡剂及配套水合肼项目的建设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7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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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5年度

编制单位：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发行名称 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

日期
2020年 10月 14日

变更

后的

项目

对应

的原

项目

募

投

项

目

性

质

实施主

体

实

施

地

点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具体

到年月）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董事会审

议通过时

间

股东会审议

通过时间

智 能

工 厂

基 础

平 台

建 设

项目

智 能

工 厂

基 础

平 台

建 设

项目

生

产

建

设

北元集

团

陕

西

省

11,150.00 11,150.00 1,621.20 7,154.84 64.17
2027 年 6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2021-8-18 2021-11-18

科 技

研 发

中 心

科 技

研 发

中 心

生

产

北元集

团

陕

西

省

4,956.00 4,956.00 493.31 2,903.26 58.58
2027 年 6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2021-8-18 20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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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项目

建 设

项目

建

设

合计 16,106.00 16,106.00 2,114.51 10,058.10 - - - - - - -

变更原因、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

度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1、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资金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差异说明如下：该项目于 2021年申请建设内容变更，相关工作有所暂缓。项目建设内容变更后，受经

济下行影响，导致中试项目的技术调研受到一定制约，部分子项目受到设计深度不够、需求和必要性暂时不强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整体进展相对缓慢。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已加快分析检测中心仪器论证调研选型工作，推进分析检测中心建设，积极调配人员多岗位协同，联动推进装置建设工作。

2、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资金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差异说明如下：受募投项目整体进度及经济形势影响，项目部分关键设备订货周期延长，项目未

能如期开展。同时，因化工企业的安全级别要求较高，部分关键技术复杂度高，为保障项目实施质量，在增加现场调研分析环节的基础上，重新规划项目执行

路径，适当延长了项目计划实施时间，导致项目投入相对滞后。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积极与行业领先企业和优秀专家交流合作，制定详细的优化

方案和策略，明确各阶段的目标和责任人，确保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3、公司于 2025年 5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工厂基础平台建设项目、科技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完成时间进一步调整为 2027年 6月。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积极采

取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包括科学合理安排项目实施周期，积极调配人员、技术等资源；采用多种模式进行交流调研，按照重点任务方式指定专人

负责，保障项目的建设推进。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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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阎洪霞 孙琪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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